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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蓄意掠奪國有土地者開啟方便之門，大舉開發山林，使得國土遭到濫墾、超限利用，導致國

土保育、生態環保遭到無法回復之永久性傷害。農委會應立即撤銷「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經管國

有林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處理要點」公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台灣經歷賀伯風災、九二一地震、桃芝颱風，以及莫拉克風災等重大災害之後，原已千

瘡百孔的山林每逢大雨便發生土石流、坍方，致使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加上全球環保意識抬

頭，面對溫室效應、地球暖化，保護山林也變成全民刻不容緩的課題。 

二、為保育山林，農委會早於九十二年制訂發布「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補償回收要點」

回收出租林地，經三年辦理，略收成效，繼而於九十六年辦理「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補償回

收計畫」，擴大回收國有林範圍，並以土石流潛勢地區、水庫集水區、河川區兩側、生態保護區

、保安林及其他經主管機關依森林法第 10 條規定限制採伐地區優先辦理。此一政策係於政府財

政有限，並考量原墾戶生計之下的妥協方案，雖未完全達成保育山林的願景，但也是政府改變舊

有思維的第一步。 

三、然而，農委會於 101 年 3 月 13 日以農林務字第 1011720366 號公告制訂「行政院農委會林

務局經管國有林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處理要點」，澈底改變保育山林的政策思維，反向開放國有

林地，不僅將原違法使用國有林地之情事給予合法化，再讓現有承租戶借由「以租轉售」購買國

有林地，甚至授與平地職業墾戶上山大規模開墾的權力。 

四、農委會宣稱僅開放「地質穩定、無礙國土保安及水土保持」之國有林地，但其評估指標

查核限制卻比九十九年以前「國有林事業區出租造林地補償回收計畫」寬鬆，尤其是水庫集水區

可開放，影響民眾甚鉅。如此政策大轉彎，大開國有林地之門，更遑論出租造林地回收計畫範圍

以外，仍有廣大林地亟待政府進行保育與復育。 

五、綜上，該要點之政策方向與目標均當前環境保育精神南轅北轍，農委會改變重大政策方

向卻未經公眾討論，偏袒少數既得利益者立場，一旦開放，將使台灣林地加速消失，嚴重破壞國

土保安、水源涵養、淨化空氣、生態景觀等森林公益功能，其損害不僅當代國民受害，更影響世

世代代的子孫生存權利。爰此，農委會應立即撤銷 101 年 3 月 13 日所公告之「行政院農委會林

務局經管國有林地變更為非公用財產處理要點」，以確保國土不致遭受毀滅性之破壞。 

提案人：林淑芬  張曉風  邱文彥  林世嘉  田秋堇 

連署人：鄭麗君  林佳龍  蔡正元  吳宜臻  李俊俋  

葉宜津  魏明谷  李昆澤  黃偉哲  蘇震清  

潘孟安  段宜康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案，請提案人劉委員建國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劉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

處理。 

進行第三十一案，請提案人吳委員育仁說明提案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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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委員育仁：（14 時 2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吳育仁、張嘉郡、林鴻池、江惠貞、鄭天

財等 25 人，鑒於「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通過後，女性本應享有更平等健全的

勞動權，然而，現況上職場女性卻有著「安胎假看的到吃不到」的困境，理想與現實存在落差，

行政機關應有積極改善作為。爰此，本席要求行政院邀集勞委會與內政部研擬發放女性小額「安

胎津貼」，並於「勞工請假規則」增訂但書：安胎休假期間雇主不得任意解僱，以提高職場女性

請休安胎假之意願，減緩少子化衝擊，並避免女性因安胎休養陷入身心俱疲的困境，具體提升女

性勞動權益。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一案： 

本院委員吳育仁、張嘉郡、林鴻池、江惠貞、鄭天財、楊瓊瓔等 26 人，鑒於「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施行法」通過後，女性本應享有更平等健全的勞動權，然而，現況上職場女性卻有著

「安胎假看的到吃不到」的困境，理想與現實存在落差，行政機關應有積極改善作為。爰此，本

席要求行政院邀集勞委會與內政部研擬發放女性小額「安胎津貼」，並於「勞工請假規則」增訂

但書：安胎休假期間雇主不得任意解僱，以提高職場女性請休安胎假之意願，減緩少子化衝擊，

並避免女性因安胎休養陷入身心俱疲的困境，具體提升女性勞動權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鑒於女性職場安胎假存在「看的到吃不到」的困境，少子化問題日益惡化，行政機關應

思考女性如何享有較平等健全的勞動權，如何平衡女性工作與家庭，進而提出更積極的改善作為

。此外，我國行政院與勞委會雖致力提升婦女權益，消除性別歧視，具體成果如：2008 年聯合

國公布我國「性別發展指數」世界排名第二，「性別權力測度」亞洲評列第二，儘管名列前茅，

值得肯定，但仍有努力空間。 

二、現行「勞工請假規則」規定，經醫師診斷，罹患癌症（含原位癌）採門診方式治療或懷

孕期間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併入住院傷病假計算，又住院者，二年內合計不得超

過一年。勞工如須請病假，未住院時一年最多合計只能請 30 天，且只有半薪；勞工因普通傷病

住院，兩年內最多可請一年住院病假，但超過 30 天的部分將無薪。該法確實賦予女性請休安胎

假之法律基礎，然而，雇主不樂見女性因請安胎假影響工作，女性勞工亦因擔心請休安胎假而失

去工作，誘因不足的情況下，多為保持勞資和諧而選擇不請假。因此，職場女性無法運用安胎假

減輕身體負擔，長遠來看，少子化問題亦無改善。 

三、更有甚者，以德國為例，婦女可在產前請休 6 周全薪假；而美國根據《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家庭與醫療休假法案），婦女總共可請假 12 周，不限在懷孕前後，倘若

懷孕期間感到不適，可依法上半天班而選擇請領半薪，皆是可參考的國際比較政策。 

四、為具體提升女性勞動權益，本席要求行政院邀集勞委會與內政部研擬發放女性小額「安

胎津貼」，並於「勞工請假規則」增訂但書：安胎休假期間雇主不得任意解僱，以提高職場女性

請休安胎假之意願，減緩少子化衝擊，並避免女性因安胎休養陷入身心俱疲的困境。 

提案人：吳育仁  張嘉郡  林鴻池  江惠貞  鄭天財  

楊瓊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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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徐少萍  林明溱  蔡錦隆  蔣乃辛  廖正井  

詹凱臣  楊麗環  林正二  簡東明  陳碧涵  

盧嘉辰  陳學聖  陳鎮湘  呂玉玲  蔡正元  

孫大千  羅淑蕾  翁重鈞  羅明才  王育敏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二案，請提案人蕭委員美琴說明提案旨趣。 

蕭委員美琴：（14 時 3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有鑑於緬甸將於今（2012）年 4 月 1 日舉行國會部

分席次補選，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緬甸民主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女士與其所領導

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也將參與此次選舉。台灣作為新興民主國

家之一員，應對周邊國家之民主進程表達關心。故本席建請我國政府應公開表示對於緬甸政府近

來展開改革措施之肯定，並呼籲緬甸政府應承諾尊重選舉結果並於補選過程中遵守公平、自由及

開放之原則。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三十二案： 

本院委員蕭美琴等 11 人，有鑑於緬甸將於今（2012）年 4 月 1 日舉行國會部分席次補選，諾貝爾

和平獎得主，緬甸民主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女士與其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也將參與此次選舉。台灣作為新興民主國家之一員，應對周邊

國家之民主進程表達關心。故本席建請我國政府應公開表示對於緬甸政府近來展開改革措施之肯

定，並呼籲緬甸政府應承諾尊重選舉結果並於補選過程中遵守公平、自由及開放之原則。是否有

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緬甸將於今（2012）年 4 月 1 日舉行國會 48 個席次補選。緬甸民主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女士與其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將參加此次選

舉。翁山蘇姬也將代表全國民主聯盟角逐首都仰光郊區的國會議員席次。 

二、樂見緬甸近來一連串改革開放跡象，對去（2011）年新任政府上任以來推動之改革措施表

示肯定，包括釋放翁山蘇姬，與反對派展開對話；解除反對黨參與選舉的限制條款；陸續釋放部

分政治良心犯；以及進行部分經濟改革相關措施等。 

三、呼籲緬甸政府確保 4 月的國會補選過程遵守公平、自由、開放的原則，並承諾尊重選舉

結果。敦促緬甸政府允許當地與國際觀選員監督大選與投票過程。此次國會補選的公正與自由程

度將呈現緬甸政府實現改革之決心。 

四、樂見緬甸在改革之路有令人鼓舞的起步，並支持緬甸繼續進行民主化進程。呼籲緬甸政

府進一步釋放所有政治良心犯，以和平對話方式解決種族衝突，徹底落實人權保護。 

五、期待緬甸落實更多改革措施，台灣身為亞洲與國際社會一員，與國際社會共享普世人權

與民主價值，台灣願協助緬甸民主化過程，以促進緬甸的穩定與發展，改善人民的生活。 

提案人：蕭美琴 

連署人：蔡煌瑯  柯建銘  陳歐珀  吳秉叡  陳亭妃  


